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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水务局文件

沪水务 (2021] 497 号

上海市水务局关于〈宝山区城镇雨水排水规划

( 2021-2035 )}行业意见的通知

宝山区水务局:

你局《关于报审〈宝山区城镇雨水排水专业规划 (2021-2035 )>

的请示))(宝水建管 (2021J9 号)及《宝山区城镇雨水排水规

划( 2021-2035 ))) (以下简称《规划)))收悉。我局组织了技术审

查，有关行业意见通知如下:

一、关于规划范围和规划目标

同意《规划》提出的规划范围和规划目标。规划范围为宝山

区城市开发边界，面积约 230 平方公里，研究范围为宝山区行政

辖区范围，约 365 平方公里。规划目标为:至 2035 年，排水系

统基本达到 3-5 年一遇排水能力， 50一 100 年一遇内涝可控，溢

流污染负荷控制率达到 80% (以ss 计)。



二、关于排水体制、排水模式和排水标准

同意《规划》提出的排水体制、排水模式和排水标准。

规划排水模式:规划范围内约 52 个强排系统，区内服务面
积约 125 平方公里;其余地区为自排地区或自建系统，区内服务
面积约 105 平方公里。

规划排水体制:规划范围内共 3 个合流制系统，分别为吴湘、

张华洪和三门排水系统(其中张华误和吴湘将随着地区城市更新，

研究逐步向分流制过渡)，区内服务面积约 4. 2 平方公里;共 49

个分流制系统，区内服务面积约 12 O. 8 平方公里，另有约 105
平方公里自排地区和自建系统为分流制。

雨水排水系统重现期:中心城及宝山主城片区为 5 年一遇，

其他地区为 3年一遇。强排系统初期雨水截流标准为合流制;;;.11

毫米、分流制 ;;;'5 毫米。

三、关于规划方案

按照全市雨水规划分配的指标要求，你区新建提标调蓄设施

(绿色设施)应不小于 98 万立方米，新建初期雨水调蓄设施(灰

色设施)规模应不小于 39. 6 万立方米。基本同意《规戈份提出
的雨水排水系统方案和初期雨水出路:

泪塘排水系统通过泪塘污水处理厂功能调整完成提标和控

污要求，初期雨水进入竹园污水处理厂。

何家湾、三门、临汾花园、民主和张庙 5 个排水系统通过规

划合流污水一期复线实现控污，初期雨水进入竹园污水处理厂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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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余排水系统以绿色设施为主，通过联合提标或单系统提标等途

径完成提标要求。其中，三门排水系统由其排水泵站所在区虹口

区牵头考虑。

其余各排水系统采用联合提标或单系统提标或新建达标等

途径完成提标要求，以灰色设施为主完成控污要求。初期雨水出

路以污水片为界，分别经各污水系统内污水总管进入竹园片区污

水处理厂和石洞口片区污水处理厂。请进一步落实全市雨水排水

规划分配指标，完善排水系统方案。其中，岚阜南和临汾花园排

水系统分别由其(主要)排水泵站所在区，即普陀区和静安区牵

头考虑。江杨南排水系统应结合泪塘污水厂功能调整工程进一步

深化落实提标和控污方案。

四、近期规划任务

按照全市雨水规划分配的指标要求，至"十四五"期末，你

区新建提标调蓄设施(绿色设施)应不小于 29. 4 万立方米，新

建初期雨水调蓄设施(灰色设施)规模应不小于 11. 9万立方米;

实现达到 3-5 年一遇排水能力的面积:中心城内不小于 26. 8 平
方公里，其余区域应不小于 30. 7 平方公里。

原则同意《规划》提出的近期实施方案，即:新建上钢一厂、

长临、锦秋加州、药材北排水系统，完善杨盛东、宝扬、新宝杨

排水系统;实施茹村北、真大等排水系统的初雨调蓄池;开展泵

站大修、管道修复、积水点改造等相关工作。在此基础上，还应

按上述"十四五"指标要求，开展其他排水系统提标建设和初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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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蓄池建设。

为满足水系统治理"十四五"规划要求，真大泵站初雨调蓄

池应于 2022 年上半年开工;其余现有泵站初雨调蓄池工程应于

"十四五"期间开工。

如市政府有最新要求，近期规划任务应根据要求适时调整。

五、下一步工作要求

(一)请你局按照全市雨水规划分配的绿色设施、灰色设施

指标要求，在《宝山区城镇雨水排水规划( 2020-2035 年)评估

报告》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、细化深化规划方案，并与相关在

编规划做好充分衔接，报经区政府批准。如确因制约因素无法完

成绿色设施指标，经区政府决策后，可转为灰色设施建设方案，

由绿转灰的设施投资和建设主体仍与原绿色设施相同，以区为主

负责推进。

(二)请你局联合区规划资源部门，在本规划基础上，开展

规划泵站、调蓄设施等用地专项规划编制，控制地下空间、主要

管线管位，为排水设施建设提供用地保障。请你局会同区住房城

乡建设管理委做好海绵城市建设相关工作的衔接。

(三)请你局在前述"十四五"规划任务基础上，尽快同步

开展其他排水系统的提标和控污实施工作，力争尽早实现规划目

标。

(四)服务面积涉及不同区的排水系统，由(主要)排水泵

站所在区牵头考虑系统方案。请你局配合普陀区、虹口区、静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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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水务局，做好岚呆南、三门、临汾花园等相关排水系统的提标

控污工作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:宝山区城镇雨水排水规划( 2021-2035 年)评估报告

(此件主动公开)

抄送: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，市水务规划院，城技水务集团，普陀区

水务局，虹口区水务局，静安区水务局。

上海市水务局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3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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